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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标准化研究院：
本人承诺本次参加哈尔滨市标准化研究院公开招聘雇员活动所填报的信息及提供的材料均真实、合法、有效，并做出如下承诺：
1.承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2.承诺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具有较强的纪律观念和规矩意识，无违法犯罪记录，未受过任何纪律处分。
3.承诺具备符合岗位要求的专业能力，能胜任岗位工作要求。
4.承诺本人健康情况符合岗位要求，即无传染病、无重大手术、无心脑血管疾病、无精神类疾病、无职业病史、未处于医疗期或工伤停工留薪期并清晰地认知健康情况为符合岗位要求的必要条件之一。
5.承诺保证与其他单位没有劳动关系纠纷，未有承担竞业限制义务，如本人所述不实，本人愿承担所有法律责任及用人单位损失。
6.承诺服从用人单位分配，执行用人单位指令。
7.承诺在岗期间，保持良好服务态度，绝不产生影响用人单位形象的行为。
8.承诺严格遵守并执行用人单位保密制度。
9.承诺绝不在任职期间受雇于其它单位从事工作获得劳动报酬。
10.承诺不存在《招聘公告》中不得报考的如下情形：现役军人；被辞退未满5年的原机关、企事业的工作人员；被依法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人员；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和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员；在国家法定考试中被认定有舞弊等严重违反纪律行为人员；法律规定不得聘用工作人员的其他情形人员；符合《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回避规定》（人社部规〔2019〕1号）第六条所列情形。
11.本人承诺以上承诺内容有效期截止至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之日。
本人承诺以上内容真实合法有效，如有虚假或违反以上承诺内容的本人同意按照《劳动合同法》相关条款规定及单位规章制度进行处理（请抄写本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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